
更多常见问题 

问 1 可否以传真或电子方式提交现金回赠的申请？ 

答 1 企业应先透过现金回赠计划管理系统登记为用户，然后透过系统提交申

请书。申请费用全免。 

    

问 2 伙伴项目中哪类应用研发工作符合资格申请现金回赠？ 

答 2 一般而言，有关项目须具有大量的研发内容，主要为科学和工程范畴。

请参阅计划申请指南内「申请资格」部分及联络有关指定本地公营科研

机构。 

    

问 3 计划是否容许部分研发工作在海外进行？ 

答 3 可以。根据现行的创新及科技基金指南，我们容许不超过 50％的研发工

作(连同相关开支)于内地进行，或由与香港特区政府或与本地大学／研

发中心达成科技合作协议的海外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该规定适用于伙

伴项目。 

    

问 4 就创新及科技基金的合作项目或伙伴项目而言，我是否可以在项目开展

时一次过申请全数现金回赠，而非分两期申请？ 

答 4 由于该等研发项目的研发开支只会在项目完成后才能确定，故此我们不

会在项目开展时发放全数的现金回赠。根据经验，项目的最终开支可能

会较原先的预算为低。 

    

问 5 我可否选用其他公司名下的银行帐户，或以现金付款方式，收取计划的

现金回赠？ 

答 5 我们一般会将现金回赠存入与申请公司同名的银行帐户，回赠不会以现

金付款方式发放。 

    

问 6 在计算本计划的现金回赠金额时，向创新及科技基金项目提供的实物／

非现金赞助会否包括在内？ 

答 6 若有关实物／非现金赞助(例如研究设备及消耗品)为进行基金项目所必

须的，计划会把有关资助包括在现金回赠计算中。 

    



问 7 每家公司每年可提交多少宗现金回赠申请？每宗申请可获发放的最少

回赠额和上限为多少？ 

答 7 我们没有就每家公司每年可收取的回赠金额或可提交的申请数目设立

任何限制。每宗回赠申请可获发放的回赠额不设上限，但是如项目的现

金回赠额超过 5,000 万元，则须提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批。 

    

问 8 如伙伴项目在预先登记后，项目范围有些微修改，我是否需要通知创新

科技署？ 

答 8 修改项目范围无须创新科技署的事先批核。然而，为方便沟通及处理申

请，若进行有关项目的指定本地公营科研机构已同意对项目范围作出修

改，我们希望公司可以通知创新科技署有关修改。 

    

问 9 就伙伴项目，申请人及指定科研机构可否分别向创新科技署提交现金回

赠申请表及项目报告？ 

答 9 项目报告构成现金回赠申请的一部份。申请人应向指定科研机构取得项

目报告，确认其正确无误后，与申请表一并提交。没有附上项目报告的

申请将不获受理。 

 


